
新疆兵团第四师六十一团城乡一体化供水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

影响类》（HJ/T394-2007）要求，2023年 8月 1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召开了新疆兵团第四师六十一团城乡一体化供水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水利工程管理

服务中心（建设单位）、3名特邀专家、新疆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收

调查报告编制机构）组成。

验收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文件等要求，对新疆兵团第四师六十一团城乡一体化供水

项目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核实了相关资料和数据，形成验收意见如

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本项目水厂位于六十一团一连西北方向 1.3km处，管线分布

于六十一团场及各连队，水厂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80°26′0.539″，北纬

44°16′56.376″，引输水主管道起点坐标为：东经 80°24′50.089″，北纬 44°17′8.890″，

终点坐标为东经 80°33′23.632″，北纬 44°15′6.376″。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工程属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主管桩号 K1+730处新

建水处理厂 1座，新建 2000m3清水池一座，新建引输水主管 13.229km。供水对

象包括 10个连队 13个（居民区）、1个抵边新村、团部和霍管处片区，本次项

目供水区现状总人口 14699人、牲畜为 39877标准只，规划年总人口 17579人、

牲畜为 53669标准只，最高日供水量为 3963.19m3/d。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21年 6月由新疆众科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新疆兵团第四师六



十一团城乡一体化供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1年 7月 6日取得新疆兵

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生态环境局以师市环函〔2021〕10号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本项目于 2021年 6月开工建设，于 2022年 4月竣工，同年 5月投入使用。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9699.96 万元，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9000 万元，自筹资金

699.96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调查范围为项目水厂厂界四周 100m处、管网线路周边 200m范围。

本项目运营期水厂会产生废水、噪声、固废的影响，管网线路在项目运营期

无废气、废水、固废产生。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变动情况分析依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的通知》及《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中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界定程序规定》的通知》（新环环评发〔2019〕140号），不涉及重大

变动，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根据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本项目在环评及批复文件

中提出了较为全面、详细的环境保护措施，各项环保措施在工程实际建设和运行

中已得到落实。

在项目施工阶段，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执行环评报告表中提出

的各项有关的环境保护的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对扬尘、噪声、废水及固废

等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将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影响控制在了最小程度。

项目未造成大的环境影响，未发生群众因环境问题而发生的投诉等现象。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本项目为水厂及输送管线建设项目，运营期水厂会产生废水、噪声、固废污



染。

①根据调查，水厂运营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工艺废水和生活污水，工艺废水主

要包括沉淀池排污水和滤池反冲洗水，此部分废水产生量较小，含有少量泥浆（为

泥水混合物）可用于农田灌溉，验收期间未排放。生活污水排入 20m3钢砼化粪

池内，目前厂区内工作人员较少（2名），此部分废水积存一定量后用于项目区

绿化。

②根据调查，水厂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噪声主要来自各风机及泵类产生的设

备噪声，主要为机械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隔声、消声、减震等措

施来减少噪声的影响；本项目风机和水泵均安装在水厂机房内，厂界噪声能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达标排放。

③根据调查，项目运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职工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拉运至

61团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

④根据调查，项目管线沿线现状植被覆盖率约为 90%，管线沿线植被长势

优良，净水厂内栽种大叶白蜡等树木，绿化率可达到 30%。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当地相关规划。施工期污染采取相应的污染

防治措施后，不会对地表水、环境空气、声环境产生较大影响。本项目水厂位于

六十一团一连连西北方向 1.3km处，管线分布于六十一团场及各连队，工程管道

沿线按道路或边界走向进行布置，水厂北侧为八霍线，交通便利，本项目为供水

工程，水源为霍尔果斯河河水，通过已建设的取水口为项目区提供水源，已建取

水口位于水厂西侧 1.5km处，项目运营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且工程的建设解决

了 61团场的供水问题。因此，从环境的角度认为，本工程的选址和选线是合理

可行的。同时，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水厂的运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经过对本工程现场勘查、资料查阅、施工期的回顾以及核查环境保护“三同



时”设施，可以得出结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按照

《新疆兵团第四师六十一团城乡一体化供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中的

有关环保要求进行建设施工，基本落实了施工期及运营期间各项环保措施环保

“三同时”要求；本工程实际工程量与设计工程量基本一致，项目施工期间施工

单位基本能按照施工设计文件、环评及其批复内容执行，建议该项目通过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七、建议

完善环保管理制度，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对水厂及管道的巡查，发现问

题立即上报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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